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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新聞稿 
  發稿日期：104年 1月 12日 

 連 絡 人：秘 書 邱煥棠 

 連絡電話：03-3206184 
  
 

104年 1月 12日聯合晚報報導「王令麟坐監 扁房當牢房」

一事，本監澄清說明如下：  

 

有關聯合晚報報導本監收容人王令麟「超越總裁 

媲美總統」於收容期間接手使用本監為前收容人陳水扁

所改善之舍房云云，經查前總統陳水扁收容於本監期間

配住本監和一舍 25 房，後因陳員疾病需要，本監提供同

舍 23 房供其日間活動與書寫文書之用。嗣後陳員因病戒

送臺北榮民總醫院住院迄至 102年 4月 19日陳員移送臺

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執行，迄今和一舍 25 房未曾配住其

他收容人；此外陳員亦從未擔任視同作業人員或配業工

場作業。 

收容人王令麟於本監收容期間，前後曾配住和一舍

30 房、仁一舍 2 房，案發後予以隔離調查。綜上，王令

麟從未曾配住前總統陳水扁使用之舍房（和一舍 25 房及

23 房），報導內容有誤，特此說明澄清。 


